附件：1
申请表
河北省医用药品器械集中采购中心：
         （企业全称）         生产的附表所列药品，尚未纳入贵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，按照《关于定期增补直接挂网药品及生产企业资质信息的通告》，经本企业认真核对，附表所列药品已符合相关要求，现拟申请增补。
附表：
	通用名
	剂型
	规格
	包装
	包材
	单位
	是否
基本药物
	是否
低价药品
	是否医保、新农合药品
	是否非医保、
新农合药品

	
	
	
	
	
	
	
	
	
	

	采购用户全称：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
              4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、
              7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、
              10、


注：1、凡已在河北省医疗机构药品交易采购平台挂网的药品及生产企业，不再填报。
       2、不能够保证正常生产和供应的药品，可暂不填报。
    3、采购用户10家以上的只填写10家。
（企业盖章）
2016年*月**日

